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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人禁入公共浴室有必要吗

文 / 郭元鹏
对于浴池防艾滋的措施，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专家市民
形成两大阵营。市民认为这样的
规定保护了普通人的利益；专家
则认为有点过头了，这种病毒浴
池水温可以杀死，只要皮肤完
好就没有问题。

按说，专家的观点更有可
信度也更理智，市民的观点则是
源于恐惧心理。其实，专家的
观点也仅仅是从理论上证实了艾
滋病的传播渠道，但这也是需要
有基础的：一者是皮肤完好无
损。二者是水温达到一定热度。
事实证明，很多事情在理论上成
立，在现实中却不见得成立。最
有可能的漏洞就存在于那个千分
之一、万分之一里。即使是十万
分之一，对于不幸成为十万分之
一的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第一个漏洞，会不会有人故
意传播？得了艾滋病的人不敢说
都和不洁性行为有关系，相当一
部分是不洁性行为导致的却是不
争的事实。他们中很多人都会有
仇视社会的心态。如果有人在
洗浴的时候，故意传播怎么办？
报复社会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
过。

第二个漏洞，浴池水温能否
都达标？专家的说法是，即使
有艾滋病毒感染了浴池的水，浴

池采用的常用温度也可以将其杀
死。但是，每一个浴池的水温
都能达到杀死艾滋病毒的温度
吗？就是在同一个池子，不同的
时间段，不同的区域水温也不见
得就是不变的，如果有的时间段，
有的区域水温杀不死艾滋病毒
的话，不就埋下了安全隐患吗？

第三个漏洞，所有人皮肤都
能完好吗？当然，即使皮肤不完
好无损也没关系，只要有两个前
提：艾滋病患者携带的病毒没
污染浴池；如果污染了只要水温
合适也能杀死。可如果这两者不
幸都没有把好关口呢？病毒污染
了浴池，恰好水温达不到杀死病
毒的热度，又恰好有洗浴者皮肤
有破损，这不就埋下了隐患？

对于艾滋病人的不幸，我
们是不能歧视的，更不能冷眼
相看，而且要多加关心。但是，
对于公共场所浴客的担心，也
请专家和艾滋病患者多些理
解。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个制
度无法落实，这倒是真的，如
果落实，谁来监督就是不小的
问题。能不能落实和允不允许
是两码事。很多制度都难以落
实，但毕竟应成为一种导向，
有些事情不能动不动就说是歧
视。我们从不歧视艾滋病患者，
但专家也不能动不动就给民众
扣上歧视谁的帽子。

■凤眼时评

浴池防艾滋真的和歧视无关

消息发出后，网友们纷纷发表
意见。从新浪网发布的调查看来：
截 止 10 月 14 日 16 时 30 分 左 右，
七成多网友对这一“办法”持支持
态度，仅两成网友不支持这一“办
法”的出台。

IVAN：不是说默认什么，这也
是取得尊重的一个可行途径。很赞
成一句：丑不是你的问题，但献丑
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要别人理解你
的存在，也应该理解别人对你的担
心。理解是相互的。

静观其变 2013：国家这不是岐
视，是对健康人的负责任。好，支持。

dut4：是应该有禁止范围的。
不然对非爱滋病人来说不公平。

yjg1902：为什么剥夺大众对艾
滋病患者的知情权呢？歧视不歧视
难道靠掩耳盗铃吗！

创业培训：如果知道哪个澡堂
有艾滋病人进去了，还有几个人敢
去洗澡？？澡堂不关门才怪！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商务部起草的《沐浴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以下简称办法）。
该办法拟规定，沐浴场所应在显著位置设立禁止性病、艾滋病患者入浴的警示标志。该征求
意见稿公布后，公共浴所对艾滋病人说不有没有必要，也引发了业内人士和社会公众的争议。

■七嘴八舌

此次“办 法”所 称的 沐 浴业，
是指为消费者提供洗浴、足浴、温泉、
SPA 等服务的行业。沐浴场所应在
显著位置设立警示标志：包括禁止
性病、艾滋病和传染性皮肤病患者
入浴标志。沐浴业经营者违反该办
法，情节严重的，可处三万元以下
罚款。

对此规定，一些从业者提出了

质疑，最大的问题是禁止入内的规
定不具有可操作性。“有些表露在外
的皮肤病我们尚且可以看到，但如
果是性病和艾滋病人，也只能靠自
觉，我们无从监管，而且也没有权
力去盘查。”在北京方庄附近一家洗
浴中心的管理者说。

一些关注艾滋病及倡导平等的
人士反应更为激烈一些，认为“禁

止艾滋患者进入沐浴场所的规定，
除了加剧艾滋误解、歧视和恐惧之
外，不可能会减少和控制艾滋传播”。 

志 愿 者小 宇（ 化 名） 是 一 家
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长期关注艾
滋病病患群体。对于这次的“办法”
征求意见稿，他表示“很遗憾”。

（综合人民网、《北京晨报》、《国
际在线》消息）

从业人员：管理办法不具可操作性

对 于 吴 昊 的 观 点， 北 京 大 学
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
认为过于乐观，并且误读了“办法”
的 规 定。“ 因 为 这 个 规 定 是 针 对
整个洗浴行业的，它不是说只是
去洗个澡淋浴和在池子里泡一下，
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创伤的服务
项 目， 比 如 修 脚， 用 修 脚 刀 的 时
候可能会对皮肤有损伤、流血等
创伤出现，这个其实有可能是会
传播 HIV 的。还有一些服务，比
如 搓 澡， 有 些 人 用 力 比 较 大， 可
能会导致有毛囊炎的人皮肤破损，
在这方面可能是会有传播风险的。

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凡是接触
过 HIV 感染者体液的物品都是要
按照医疗垃圾来处理的，如果说
在这方面没有规定的话，整个洗
浴行业的垃圾怎么处理？怎么消
毒？ 需 要 有 更 高 的 标 准， 我 觉 得
这个规定是很有必要的。”

考虑到这一规定可能涉及歧
视，王月丹表示 , 禁止艾滋病患者
进入公共浴室，是出于对大众健康
的保护，而非对艾滋病患者的歧
视。 他 建 议， 可 以 对 洗 浴 行 业 分
级细化管理。“可以借鉴我们日常
生活中其他的 ( 方面 )，比如 HIV

感 染 者 游 泳 是 可 以 的 , 因 为 在 那
个范围内没有皮肤受损服务的提
供， 不 涉 及 到 传 播 的 风 险。 我 觉
得可以对洗浴行业进行分级管理，
如果这个地方只是提供泡澡，没
有附加服务的场所，我觉得这个
地方可以不用挂警示的标志；但
是如果涉及到有传播风险项目的
提 供， 比 如 说 修 脚、 搓 背 等 服 务
的地方，那就应该有警示的标志，
其实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
是有传播的风险。”

建议：可以进行分级管理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临床治疗研
究中心主任吴昊认为，公共沐浴场
所提示禁止性病和皮肤病患者入内
是出于对其他客人安全和健康的考
虑，而且在游泳池和公共浴室，这
样的规定和警示其实历来都有。在
法律层面，明知有性病而又故意传
播疾病予他人的，也是一种违法行
为。但对于艾滋病人来说，这么多
年来，从未有任何一项流行病学调
查显示，曾有人是因为出入公共浴
室而被感染的。“艾滋病的传染并不
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浴池的

水温，艾滋病毒很难生存。艾滋病
病毒寄生于人的血液中，离开了人
体很容易死亡。56℃、30 分钟就能
杀灭它。完整无破损的皮肤是很好
的防御屏障。    

另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唾
液和泪液中可含有病毒，但含量极
低，且必须直接接触到伤口或直接
进入血液才能感染，所以通过咳嗽、
打喷嚏的呼吸道传播是不可能的。
根据艾滋病病毒的生物学特性和生
存情况，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和完
整皮肤的接触是不会传播的。

“这样来看，禁止艾滋病人进
入浴室似乎是有些过了。”吴昊说。

公共浴场的规定，会加剧人们
对艾滋病的误解和恐惧，而不会减
少和控制艾滋传播。长期致力于关
注艾滋病防治的公益组织、安徽阳
光蓝天公益组织负责人杨鲁光说：

“不允许艾滋病人进入公共浴室，存
在歧视性和误导性 , 这样很容易让
老百姓感觉通过公共浴室可能会导
致艾滋病的传播 ,( 会导致 ) 我们这
么多年的宣传前功尽弃。”

观点：共浴不会传播艾滋病毒

皮肤唠家凌伟军：看了调查结果
真叫人汗颜，叫我们这些皮肤病专业
人士情何以堪？一个倡导科学、尊重
专业人员的风气从何而来？在一些官
员面前医生说的话就是放屁？

小鼠独尊：浴室难道还要有身

体接触？按照学校里说的艾滋病传
染方式，母婴（不靠谱）、血液（必
须要有破口，而且要接触，量还不
能太少）。最后一个，谁要是在公
共浴室这么感染，我只能呵呵了。 

  （本报综合）

新浪网调查网页截图。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国庆节前夕，衡阳市第七
中学一男一女两学生跳湘江殉
情，学校对外一直封锁消息。”
10 月 14 日上午，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接到衡阳一读者爆料。

当日下午 3 时，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赶到位于衡阳市珠
晖区湘江东路的衡阳市第七中
学，由于学校正在上课，记者
并没进入学校。校门口的数家
小餐馆和小卖部老板对“两学
生殉情”一事均不知晓。

随后，记者来到衡阳市珠
晖区区委宣传部核实该消息。
尽管珠晖区区委跟衡阳市第七
中学仅几栋房子的距离，但该
区委宣传部一名何姓工作人员
在听说了记者的来意后，表示

“听你说才知道此事”。该工作
人员说，衡阳市第七中学虽校
址在珠晖区，但该校是衡阳市
直管学校，所以无法帮记者联
系采访。

随后，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联系到珠晖区某部门负责
人，该负责人肯定地告知，国
庆节前几天，衡阳市第七中学
确有两名学生跳入湘江自杀，
至于自杀原因，他也不知情。
同时他透露，珠晖区政法委参
与了此事的处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
珠晖区政法委维稳办办公室。
办公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
作人员证实，衡阳市第七中学
确有一男一女学生在国庆节前

夕自杀。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大概

在 9 月 25 日，他们接到情况反
映，当天下午，衡阳市第七中
学高三一男一女两学生同时失
踪。其中，失踪的女生是学校
一名老师的女儿，男生则是该
校的住校生。在获悉有学生失
踪后，学校和相关部门组织了
大量人员寻找无果。9 月 26 日，
失踪的男生的尸体在湘江被打
捞上来。翌日，失踪的女生的
尸体也在湘江找到。

对于此事的处理情况，该
工作人员说，都处理好了，目
前家属情绪稳定。

对于“是否殉情”这一疑问，
该工作人员说，两个学生都死
了，公安部门也没有立案，谁
也不清楚。不过该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学校并不承认这两
名学生是在早恋，他们就是纯
粹的同学关系。”不过，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在该校放学后接
触到的走读生，几乎都说“他
们（两死者）是在恋爱”。

截 止 发 稿 时， 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联系到衡阳市第七
中学校长陈少锋，在记者提出
欲对其进行采访时，陈少锋表
示愿意“明天上午九点在学校
谈”，随后挂了电话。

两名风 华正 茂的 学 生 为
何自杀？事情究竟是如何处理
的？学校有没有封锁消息？此
事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警
示？更多疑惑，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将会继续探寻答案。

衡阳一中学两学生疑似跳江“殉情”


